
证券代码：000545        股票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16－113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在 2016 年 12 月 16 日以电邮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下午 14：00 在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99 号五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五人，实到董事五人，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郭金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年产8万吨钛白粉（钛硫一体化热能综合利用搬迁项目）基本建设

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的议案 

根据徐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备案通知书，钛硫一体化

工程项目总投资金额为87,421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76,197万

元）。2013年11月25日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

告》，钛硫一体化工程项目总投资估算为87,421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76,197万元，流动资金11,224万元,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69,622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45号)核准，本公司于2014



年10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募集资金69,622万元投入上

述项目。 

钛硫一体化工程于2012年12月开工，2016年6月30日竣工。经审

计，截止2016年6月30日，该工程竣工决算报表反映资金来源总计

836,273,334.73元，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募集资金 696,220,000.00 

股东投入资本金 50,000,000.00 

应付未付款项形成的资金来源 60,727,689.22 

自筹资金拨款 29,325,645.51 

合计 836,273,334.73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二、《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账户销户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45 号)核准，本公司

于 2014 年 10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72,887,166.00 股，发

行价格 11.6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46,219,997.26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8,264,497.33 元。根

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

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510463 号)，截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徐钛年产 8 万吨钛白粉

（硫、钛一体化热能利用）搬迁一期项目）的合计实际投资额为

202,137,152.77 元，公司决定用本次募集资金 202,137,152.77 元置

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

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 

    截至2016年11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均为0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注册会计师执行商

定程序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510415号） 

     鉴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0，为了提高公司账户管理效率，同意

注销上述募集资金账户。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三、《关于增资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目前徐州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徐钛公司”）与本

公司之间往来款为 696,622,000 元，系公司募集资金拨款所致，为了

优化报表结构，提升徐钛融资及偿债能力，同意将该往来款增资至徐

钛公司，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1,250 万元，其余作为资本公积。增资后

的徐钛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增资后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徐钛 100%权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议案通过。 

 注册资金（万

元） 

       增资前      股   东  名   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5,000 南京钛白有限责任公司 5,000 100% 

增

资

后 

6,250 南京钛白有限责任公司 5,000 80%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1,250 20% 



四、《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经营业务需要，同意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新增关联交

易事项主要为向关联方提供运输、房屋租赁及原料采购等。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华泰联合证券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意见详见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郭金东先生

回避表决，议案通过。 

   五、《关于增资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钛白”

或“子公司”）为投资主体签署了《关于对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

司的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根据增资协议，子公司向

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塑胶”），投资七亿元

人民币（700,000,000.00元），认购金陵塑胶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700,000,000.00元，取得金陵塑胶增资完成后26.92%的股权。 

本次交易前的金陵塑胶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参与增资其他方均为本公司的关联公司，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郭金东先生回避表决，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华泰联合证券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意见详见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郭金东先生

回避表决，议案通过。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拟聘任吴月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229号 

办公电话：025-83799778 

传    真：025-58366500 

电子邮箱：nj000545@sina.cn 

附吴月女士简历： 

吴月，女，1982 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

科。先后就职于金浦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南京金浦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等。 

吴月女士已经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与公

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在上述单位担任过董事、

监事，不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七、《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113 号）等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对照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需资格和条件进行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适用法

律法规规定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具备发行公司债

券的资格。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八、《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申请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的公司

债券，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1、发行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含 7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依

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

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2、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值 100 ，按面值平价发行。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3、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 年，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4、债券利率及付息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其具体利率水平及付息

方式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

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5、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可

以采取一次发行或者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6、发行对象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7、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有股东配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8、担保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的担保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

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

公司债务、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具体用

途及金额比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根据公

司实际需求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10、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公开发行的

公司债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情况时，将至少采取如下保障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11、承销方式、上市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

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事宜。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12、股东大会的决议有效期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宜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九、《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预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十、《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公司债券（以下合称“本次发行”） 

的安排,为合法、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发行相关工作，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

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确定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

案，以及修订、调整债 券发行的具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



规模、债券期限及品种、债券利率或 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

期数与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或赎回条款、 担保具体事宜、

信用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募集资金用途、偿债 保

障和交易流通安排、确定承销安排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发行

申请的申报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

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 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包括但

不限于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上市协议、各

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

关的信息披露； 

3、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

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4、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

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

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

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有关证券交易场所的债券发行及上

市规则，办理本次发行的发行及上市事宜；办理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

等事项；  

6、设立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7、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发行与上市相关的



其他事宜； 

8、本次授权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

完毕之日止。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发行有关的上述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十一、《关于提议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的部分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定于2017 

年1月11日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吉林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